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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6年浙江省第十九届大众跆拳道公开赛

分站赛（宁波站）暨2026年宁波市第十一

届大众跆拳道锦标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
浙江省跆拳道协会、宁波市跆拳道协会

二、协办单位

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

三、承办单位

宁波天甬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四、竞赛时间

2026年5月22日-24日

五、竞赛地点

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馆

六、参赛对象

浙江省各中小学体育俱乐部、各青少年宫、各跆拳道馆、各

培训中心。以单位名义报名，不接受个人报名。

七、竞赛项目及分组

（一）竞技比赛

1.年龄组设置

（1）大学（青年）男、女组：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（含）

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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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男、女 A 组：2009 年 1 月—2010 年 12 月出生

（3）男、女 B 组：2011 年 1 月—2012 年 12 月出生

（4）男、女 C 组：2013 年 1 月—2014 年 12 月出生

（5）男、女 D 组：2015 年 1 月--12 月出生

（6）男、女 E 组：2016 年 1 月--12 月出生

（7）男、女 F 组：2017 年 1 月—12 月出生

（8）男、女 G 组：2018 年 1 月—12 月出生

（9）男、女 H 组：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

2.个人竞技级别设置（共 130 个级别）

（1）大学（青年）男子：58kg、64kg、70kg、77kg、77kg+

（2）大学（青年）女子：55kg、60kg、66kg、66kg+

（3）男 A 组：50kg、55kg、60kg、65kg、70kg、70kg+

（4）女 A 组：45kg、50kg、55kg、60kg、65kg、65kg+

（5）男 B 组：38kg、42kg、46kg、50kg、55kg、60kg、

65kg、 65kg+

（6）女 B 组：36kg、40kg、44kg、48kg、53kg、58kg、58kg+

（7）男 C 组：31kg、34kg、37kg、41kg、45kg、49kg、

54kg、 54kg+

（8）女 C 组：29kg、32kg、35kg、38kg、42kg、46kg、

50kg、 50kg+

（9）男 D 组：26kg、28kg、30kg、32kg、35kg、38kg、

42kg、 42kg+

（10）女 D 组：26kg、28kg、30kg、32kg、35kg、38kg、

42kg、 42kg+



- 3 -

（11）男 E 组：24kg、26kg、29kg、32kg、35kg、38kg、

42kg、 42kg+

（12）女 E 组：24kg、27kg、30kg、33kg、36kg、39kg、

42kg、 42kg+

（13）男 F 组：22kg、24kg、26kg、29kg、32kg、35kg、

38kg、 38kg+

（14）女 F 组：23kg、25kg、28kg、31kg、34kg、37kg、37kg+

（15）男 G 组：20kg、22kg、24kg、26kg、29kg、32kg、

35kg、 35kg+

（16）女 G 组：21kg、23kg、25kg、28kg、31kg、34kg、34kg+

（17）男 H 组：18kg、20kg、22kg、24kg、27kg、30kg、

33kg、 33kg+

（18）女 H 组：17kg、19kg、21kg、23kg、26kg、29kg、

32kg、 32kg+

限制：为保证比赛安全, 每级别体重限最低值与最高值，

（低于最小级别 5kg 或超过最大级别 7kg 的将不予参赛），填

报体重与最终确认级别不符，可更改级别或弃权。

赛制：个人竞技比赛采用 8 人小组单败淘汰赛，每组别报

名人数超过 9 人将进行拆组比赛。

3.团体竞技级别设置（男女混合）

C 组团体竞技比赛：40kg——54kg（4 人总重量不超过

195kg，如少一人则参赛 3 人总重量不超过 141kg）；

D 组团体竞技比赛：30kg——42kg（4 人总重量不超过

151kg，如少一人则参赛 3 人总重量不超过 118kg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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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组团体竞技比赛：28kg——38kg（4 人总重量不超过

135kg，如少一人则参赛 3 人总重量不超过 106kg）

说明：每队各级别限报 1 组，每组可报 4 名队员，以队为

单位进行单败淘汰赛，进入四分钟混战模式，三次有效技术动

作后教练可举旗换人（ 由裁判举旗确定）。累积得分高者胜，

少一人扣 10 分，分差为 40 分，犯规被扣 15 分为败。 团体竞

技采用现场称重，体重不过者失格。每队必须 3 名（含 3 人）

以上队员组队，否则失格。

（二）品势比赛

1.年龄组设置

（1）青年（大学）男、女组：2008年 12 月 31 日前（含）

出生

（2）少年男、女组：2009—2012 年间出生

（3）少儿男、女甲组：2013—2014 年间出生

（4）少儿男、女乙组：2015—2016 年间出生

（5）儿童男、女组：2017—2018 年间出生

（6）幼儿男、女组：2019 年 1月1日以后出生

2.个人品势比赛

级别设置：如本节第 6 项表格所示，在年龄分组基础上，

再按色带分组比赛（青年组除外）。男、女各年龄组共 50 个组

别。

限制：每队每组别限报 3 人参赛。

3.团体品势比赛



- 5 -

男、女共 12 个组别，每组每队限报 3组，报名表中须注明哪

三人一组、第几组。

4.混双品势比赛

共 6 个组别，男女各一人组队参赛，每组限报 3 组，须注

明哪两人一对、第几对。

5.赛制： 品势比赛按 8 人小组现场评分制，直接决出名

次，每组别报名人数超过 9 人将进行拆组比赛。

6.品势比赛内容

（三）跆拳道舞

1.采用现场打分制，直接取出名次。

2.不分年龄组别，不分男女，每队限报 1 队，人数 5-10

人，人数不足不得参赛。

3. 自配音乐，全套动作时间 1 分 30 秒到 3 分钟 30 秒以

内，时长不够或超时扣 0.1，少或超时从第 10 秒开始每 10 秒

扣 0.3分。

4.全套跆拳道舞必须包含不低于 50%的跆拳道技术动作，不

得使用武术器械，特殊情况下可使用装饰品或情景道具，但需提

前获得比赛裁委会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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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允许对服装进行特殊设计以增强表现效果，但需提前向

比赛裁委会提交图样申请。赛会提倡健康完美的舞台化形象设

计。

八、参加资格及方法

（一）报名参赛队伍必须是经浙江省跆拳道协会上报中国

跆拳道协会的有效团体会员单位和个人会员。

（二）每支参赛队伍限 60 人，并且单项报名人数规定必须

符合限定，超出的人员需进行分队（如 xx 一队、二队、三

队），但团体成绩只取一队的总分。

（三）一经报名，不得更换。因伤病、体重报错等原因需要

更改运动员或参赛级别的，必须在领队、教练会议上提出。每

更改一项次按 50 元一项次收取。

九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采用中国跆协制定的最新跆拳道品势、竞技竞赛规

则。

（二）竞技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三局局胜制。当某一级别报

名人数只有 1 人时,调整该级别。

（三）跆拳道舞比赛采用现场示分方法，按评分高低录取名

次。

（四）竞技比赛局、时规定：

1.大学组每局一分三十秒,局间休息三十秒；

2.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、H 组每局一分钟,局间休息三十

秒。

十、其它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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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委会提供跆拳道比赛用垫、电子计分系统、电子头

盔、 电子护具等器材，电子脚套租赁费 100 元/人。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自备并须身穿中跆协指定的品势、竞技

道服参赛（除跆拳道舞外不得穿表演道服）,竞技队员需自带护

裆、护腿、护臂、护手套（大学组、A、B、C、D 组参赛队员

须带白色或透明护齿）,护裆、护臂腿比赛时须穿戴在道服内。

上场前赛事裁委会将对选手护具（护身）进行检查，对于明显

不符合要求的将要求限时更换。

（三）领队、教练联席会时间：另行补充通知。

（四）称重时间、地点：另行补充通知（竞技队员不参加

称重的取消资格）。

（五）教练员须通过宁波市跆协组织的教练员赛前上岗培

训，取得赛事指导证后，方可上场指导比赛；教练要求穿正装

（西装、衬衫、领带）、平底皮鞋进入教练席。

十一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

（一）团体品势、个人品势、混双品势、跆拳道舞比赛录取

前八名，前三名颁发奖牌。

（二）个人竞技比赛录取前八名（ 三、五名并列），前三名

颁发奖牌。

（三）团体竞技比赛录取前三名（第三名并列）颁发奖

杯。

（四）总团体录取前八名，颁发奖杯：

1.竞技比赛第 1、2、3、5 名次，积分为 9、7、5.5、2.5
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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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品势个人赛第 1-8 名次，积分为 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

1 分。

3.团体品势、混双品势第 1-8 名次，积分为 16、12、10、

8、 6、4、2、1分。

4.团体竞技第 1、2、3、5 名次，积分为 30、18、12、9

分。

5.个人竞技、团体竞技、个人品势赛、混双品势、团体品

势，五项所得积分相加为团体总分。

（五）设竞技团体总分和品势团体总分前六名并颁发奖

杯，即每队的个人竞技前八名、团体竞技前八名的积分相加为

竞技团体总分，每队的个人品势、混双品势、团体品势前八名

积分相加为品势团体总分。

（六）设男、女竞技最佳技术奖各 2 名。男、女品势最佳技

术奖各 2 名。

（七）设“优秀运动员”，按各队参赛人数的10:1 评选。

（八）设“优秀组织奖”、“优秀运动队”、“体育道德风

尚奖”等团队奖项。

（九）按比例设“优秀裁判员”、“优秀教练员”等奖项。

十二、报名与报到

（一）报名

1.各单位请于 5 月 12 日 12:00 前通过宁波市跆拳道协会

比赛报名群下载电子表格进行报名。

2.报名截止日后，不再接受报名。

（二）报到时间、报到地点：另行补充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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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队员报到时，需带赛前 30 天内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

健康证明（参加竞技比赛的队员必需心电图、脑电图）。比赛

中一旦出现重大意外伤害事故，组委会采取相应急救措施，但

不承担法律责任。赛前与各队签订比赛免责协议。

十三、比赛经费

（一）每位参赛运动员交竞赛管理费 350 元（可报三

项），在校在册大学生交竞赛管理费 200 元（可报三项且需大学

社团组织参加），参赛运动员每增加一项 50 元。

（二）比赛由大会统一办理比赛期间保险，每位运动员交保

险费用 30 元。

（三）交通食宿费自理（如需联系住宿，请提前 15 天电话

联系赛区）

（四）为倡导文明赛风，赛前各队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1000

元， 比赛期间无重大违规、违纪行为，赛后退还。

（五）比赛报名费、保险费请于 5 月 15 日 18:00 时前打入

宁波市跆拳道协会账户，开户行： 宁波银行鄞江支行，账号：

33080122000016471 并备注参赛队伍名称。

十四、仲裁委员会及裁判员

仲裁委员会和主要裁判员由浙江省跆拳道协会选派。

十五、未尽事宜另行补充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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